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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張心秀
電話：03-8462860 分機569
電子信箱：theshow1026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02288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推動經費核撥一覽表第1期款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補助委

辦經費結報表 (376550000A_1130228876_ATTACH1.pdf、
376550000A_1130228876_ATTACH2.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委請貴校辦理「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

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-『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

位』經費核撥一覽表（CG3098）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 質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案由本府依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

程品質計畫-『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』經費核撥一覽

表第1期款金額逕撥付經費至貴校，並請貴校會辦校內出納

及會計等相關人員知悉。

三、請於核定經費額度內依相關經費執行規定控管支應，如有

採購事宜請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，並請將核定計

畫含 經費概算會知會計單位，俾利協助計畫執行與管

控。

四、本案請於計畫辦理完竣後20日內(最晚於114年7月10日

前)，依「本縣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」檢送經費結報表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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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2份報本府辦理核結，如有賸餘款請以繳款書併同結報表

繳回。

五、隨函檢附經費核定表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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